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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醫註冊條例》 (第 529章 )修訂建議" 

公眾諮詢  
 

 
  政府當局於 2012年 10月8日就《獸醫註冊條例》(第 529章 )
修訂建議諮詢公眾。有關修訂旨在加強香港獸醫管理局的成員

組合，精簡其運作模式，從而提升管理局在履行其法定職能方

面的能力，包括處理投訴的效率。諮詢工作將於 2012年 11月 30日
結束。  
 
2.  議員曾在 2012年 6月 27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投訴獸醫服

務提出一項質詢。有關質詢及政府當局的答覆載於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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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十題：投訴獸醫服務 
＊＊＊＊＊＊＊＊＊＊＊＊

  以下為今日（六月二十七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陳克勤議員的提問和食
物及生局局長周一嶽的書面答覆： 
問題： 
 
  不斷有寵物主人向本人反映，指現時在本港執業的獸醫質素良莠不
齊，曾經出現治療失當導致動物死亡的個案。他們又表示，雖然目前香港
獸醫管理局（管理局）負責處理涉及獸醫的投訴，但相關程序冗長，檢控
數字又偏低，要求作出改善。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是否知悉，現時本港共有多少名執業的獸醫；他們獲取專業資格的
地方分布為何；過去五年，有多少名獸醫曾經遭到投訴； 
 
（二）是否知悉，過去五年，管理局共收到多少宗涉及獸醫的投訴；當中
有多少宗個案涉及動物死亡；  
 
（三）是否知悉，在第（二）項的投訴中，需要轉介至初步調查委員會及
研訊委員會作進一步跟進的個案數目分別為何；當中有多少宗投訴成立，
以及涉及的獸醫受到甚麼懲處； 
 
（四）是否知悉，過去五年，每宗投訴平均的處理時間為何；會否推出措
施或增加人手，以縮短處理時間；及 
 
（五）會否考慮增加管理局的成員人數，特別是非獸醫界的公眾人士，以
及動物福利團體的代表，以增加管理局的代表性及廣泛性；若會，詳情為
何；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香港獸醫管理局（管理局）是根據《獸醫註冊條例》（第529章）（條
例）成立，屬法定機構。管理局由以下人士組成： 
 
a.  主席一名； 
b.  有權在香港以專業身分執業的醫生或藥劑師一名； 
c.  兩名代表獸醫服務使用者利益的人士；及 
d.  註冊獸醫六名，全部均由食物及生局局長委任。 
 
  管理局負責規管本港獸醫的執業事宜，其職能包括： 
 
a.  設置和保存一份註冊獸醫名冊； 
b.  制訂和檢討註冊資格標準及有關註冊事宜； 
c.  就註冊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見； 
d.  核實申請註冊人士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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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接受或拒絕註冊或續期的申請；及 
f.  處理違紀行為等。 
 
  根據《獸醫管理局（紀律處分程序）規則》： 
 
a.  第4條，所有接獲的投訴須轉交初步調查委員會審理；及 
b.  第9條，若管理局接獲初步調查委員會經審理後所轉交的投訴，須考
慮是否將投訴轉交紀律研訊委員會作出決定。 
 
  管理局不時就其運作進行檢討。因應過去數年整體上升的投訴個案數
字，管理局提出設立由非管理局成員組成的小組參與審理投訴個案，以增
加人手輪替參與由管理局成員及小組成員組成的初步調查委員會和紀律研
訊委員會的工作，從而可召開更多的會議。管理局並建議簡化程序，以提
高處理投訴個案的效率。當局稍後會就有關建議進行諮詢。 
 
  我現就議員提出的五個問題回覆如下： 
 
（一）截至二○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香港註冊獸醫數目為643人，他們獲
取專業資格的所在地分別為澳洲（266人）、台灣（148人）、英國（97
人）、南非（40人）、新西蘭（20人）、美國（20人）及其他地方（52
人）。曾於二○○七年至二○一一年被投訴的獸醫人數為197人。 
 
（二）及（三）由二○○七年至二○一一年，管理局收到的投訴數目分別
為59、49、53、52及66宗。在收到投訴後，初步調查委員會會根據投訴人
提交的資料、被投訴的獸醫的解釋及提交的資料等，以及調查時所得的有
關證據，考慮下一步工作。初步調查委員會可決定： 
 
a.  將投訴轉交管理局研訊；或 
b.  投訴無須轉交管理局研訊；或 
c.  投訴無須轉交管理局研訊，但會向被投訴的獸醫發出意見書（註
1）。 
 
註1：一般來說，如被投訴獸醫不否認曾犯錯失，而委員會認為該錯失實屬
輕微，但有關獸醫仍有改善的空間，委員會會向有關獸醫發出意見書。 
 
  管理局在二○○七年至二○一一年所收到的279宗投訴中，已經初步調
查委員會審理的有233宗，當中，決定投訴無須轉交管理局研訊的個案有
165宗；投訴無須轉交管理局研訊但會向被投訴的獸醫發出意見書的個案有
28宗；及由管理局轉交紀律研訊委員會審理的個案有40宗。 
 
  紀律研訊委員會已經審結上述40宗個案其中的23宗。當中16宗裁定涉
案獸醫在專業方面犯了失當或疏忽行為，而在這16宗個案中，有6宗涉及動
物死亡。這16宗個案的判處如下： 
 
判處                宗數 
將其姓名從註冊獸醫名冊內短暫刪除  2 
書面譴責              13 
書面警告              1 
強制參加持續發展課程        11 
總數                27（註2） 

頁 2 / 3立法會十題：投訴獸醫服務

30/10/2012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206/27/P201206270301_print.htm

2



 
註2：由於每宗個案的判處可多於一種，因此判處總數（27宗）高於裁定總
數（16宗）。 
 
（四）在二○○七年至二○一一年收到的投訴中，撇除未審理完畢的個
案，由管理局接獲投訴個案直至案件審理完畢平均需時約16個月。正如我
在上文提及，因應過去數年整體上升的投訴個案數字，管理局提出設立由
非管理局成員組成的小組參與審理投訴個案，以增加人手輪替參與由管理
局成員及小組成員組成的初步調查委員會和紀律研訊委員會的工作，從而
可召開更多的會議。管理局並建議簡化程序，以提高處理投訴個案的效
率。 
 
（五）鑑於投訴個案數字整體上升的趨勢，管理局在安排初步調查委員會
及紀律研訊委員會審理個案時遇到一定的困難。若有關設立參與審理投訴
個案的小組及簡化程序的建議得以落實，將有助改善上述情況。 
 
  現時，條例已訂明管理局的成員包括一名醫生或藥劑師及兩名代表獸
醫服務使用者利益的人士。此外，每位獸醫本身在專業教育的課程裡，皆
曾在動物福利這課題上接受過正規的訓練和作相關的誓言，以務求他們在
執業時能維持高水平的動物福利。 
 
  社會人士如對管理局審理投訴個案的工作有任何意見，歡迎在稍後的
諮詢期間提出。 

完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７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２時５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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